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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式”人民法庭何以助推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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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而“枫桥式”人民法庭是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和新时期人
民法庭转型工作有机结合的新成果，在服务群众、化解基层群众纠纷、防范社会风险及助力基层治理等方面具有
旺盛生命力，是人民法庭主动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积极履行参与社会治理职能的重要形式。其立足群众需求，打
造特色工作模式。为应对其在基层治理中暴露出的现实困境，未来，仍需协调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完善自身
治理参与机制建设、强化人民法庭自身能力构建，以期“枫桥式”人民法庭为基层治理增添法治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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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Fengqiao-style" people's Court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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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a fundamental link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Fengqiao-style" people's court is a new achievement that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courts in the new period.
It has vigorous vitality in serving the people, resolving disputes among grassroots people, preventing
social risks, and assist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It is an important form for people's courts to
pro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actively fulfill their functions of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governance. It focuses on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and creates a distinctive
working model. To address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s exposed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own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people's courts themselves, with the aim of adding a legal touch to
grassroots governance by the "Fengqiao-style" people's 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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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1]。重视基层

基础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
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3]。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
权在乡村社会“在场”的象征[4]，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神经末梢”。党和国家对新时代基层治理方
式格局的设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司法服务的需求和人民法院对自身工作的开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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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位于化解矛盾纠纷、服务人民群众第一线的人民法庭——通过枫桥化创建以接近现代化的目
标。

一、问题的提出
人民法庭的产生与发展根植于中国社会，因袭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传统与民众观念，表征

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特征与文化特质[5]。实践中，对“枫桥经验”的内涵进行总结和阐发
时倾向于理念概括而非操作路径。譬如通过对“马背上的法庭”个案式的确认和对“矛盾不出村，
矛盾不上交”治理预期的描摹，显然并非能够赖以国家强制力推行的明文法令。如何定义枫桥式
人民法庭、如何实质性发挥枫桥式人民法庭的效能以促进基层实现治理目标，是待回应的开放性
问题。

人民法庭这一概念肇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实践。1999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
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回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司法需求，展现出“携卷下乡”“炕上
司法”[6]的乡村司法图景。2021 年，人民法庭的工作原则由“两便”转为“三便”，仅在形式上
将审判活动推广至乡村，并不能达到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诉讼本身是手段而非
目的，在乡镇设置人民法庭的目标同样不只是为了提供诉讼机会，并且有着定分止争的预期目标，
甚至延展到形成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体系。人民法庭面临着定位与转型的双重考验[7]。

乡村基层治理有序既是当前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同
样是人民群众在新时期对美好生活向往需求的组成部分。乡村权力场域的构造和乡村面貌较之
《乡土中国》时期已出现多番更迭与重塑。乡土社会的传统民间治理格局已然松动，乃至一度出
现“权力真空”。面对基层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利益结构的迅速流变，人民法庭如何用“现
代化治理”代替“传统治理”以巩固德治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是乡村治理的一大难题。

此外，“枫桥经验”作为一种理性选择，如何在全国的广大范围中抽象其本质以提升矛盾纠
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需要更加具有科学性的定义与研究方式。

二、“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的存在问题
2025 年 2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在“着

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一节中再次提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4 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将合理做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放在报告的首个部分：以严格公正司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各地纷纷掀起
“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与完善的热潮。观其实际运行，仍存在一定问题。

（一）多元基层治理机制衔接不畅

乡村治理主体实际上是一套微缩的国家机构，从制度安排看，其涵盖党的机关、信访办、综
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等，结构丰富且充分。但由于部门的职权分化和垂直惯性[8]，各基层治理
主体之间合力有待加强。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各基层治理主体不得不面临权小责大的“小马拉大车”
难题，权责失衡极为严重[9]。其原因在于不同主体间存在自己的利益考量，且利益角逐长期存在。
事实上，各治理主体存在形成治理合力的根源动力：基层治理有序必然是置身于同一的乡村场域
所有成员利益和目标的最大公约数。但这一目标往往是隐性而长期的，进而出现“条块”关系结
构的结构性矛盾[10]，造成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局面，各主体或缺位或越位或错位治理现象频发。

另一方面，多元治理暂无工作流程与标准，致使多元基层治理机制浮于表面、流于形式。以
“大部制”为特征的机构改革并未解决纵向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性问题[11]，矛盾纠纷的化
解存在制度打架、重复、隐藏等问题[12]，其制度性、系统性仍需持续推进。面对具体事项，多元
基层治理机制难以充分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二）人民法庭责任界定有待明确
“乡村司法”广义上可以将司法所、信访办和综治办囊括其中[13]，狭义上仅指乡镇法庭行使

国家司法权的行为[14]。有学者将人民法庭角色上的矛盾归纳为解纷机制竞合和治理角色冲突，或
是陷入法治论和治理论的争议之中[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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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枫桥式的创建思路要求人民法庭从“接诉即办”走向“未诉先办”，即人民法庭不
能仅消极地对于依法进入诉讼流程的案件进行审理，而应主动参与成为治理主体，实质上对于诉
的实质——矛盾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人民法庭驻于乡村这一狭窄场域内，亟需处理其与位于同
一场域内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其不能与其他行政机构过于混同甚至沦为附庸。再者，不计成本
地在乡镇复现上层国家机关的庞大构造与运行机制并不可行。从完成基层治理有序的目标出发，
对人民法庭的期待绝非作为独立的力量在乡镇剥离化审理案件。

无论是基于宏观上实现政治、社会效果，抑或是置于乡村这一特殊背景中，乡村法庭注定不
能成为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一匹“孤狼”。

（三）人民法庭自身建设有待完善
一是自身权威构建欠缺。有效治理的实现离不开必要的权威支撑[19]。在已有的研究中，基层

自治组织、行政机关、乡绅乃至于乡土中国中的“老娘舅”等角色对各方利益诉求进行切分，以
定分止争的行动建立在“被认同”的基础之上。人民法庭作为县区法院的派出机构，天然具备公
权力机关的权威性。但并不意味着其能够轻易取得当事人信任。另外，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的
目标对“权威”提出了更高期待。乡村法庭权威受多重因素交叠影响。除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有国
家背书之外，小到法官个人的人品与口碑，大到法律适用的能力和调解工作技巧、利益分配理念
等，均左右着群众对于人民法庭的信任及对纠纷解决的信服，直接影响人民法庭职能的发挥。

二是资源配置较为薄弱。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推进，大多数人民法庭已不再面临硬
件设施缺乏或是直接的人手短缺问题，但仍面临个别性的挑战。在人力方面，一方面，人才素质
有待提高。乡村司法领域中，法官除在狭义的适用法律需要较高技巧外，应知悉本土习惯法与风
俗、乡土社会关系与交往模式等。另一方面，人民法庭大多位于经济、交通相对落后的地区，进
而对未来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人才吸引能力较弱。另外，大多人民法庭亦面临案多人
少的共性困局，超负荷的案件数量影响其职能发挥。

三、“枫桥式”人民法庭助推基层治理的完善路径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建设法治乡村”。法治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保障，是实现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协调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

为最大化发挥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效能，亟需平衡与协调各治理主体的责任与利益并确
立既定治理规则下其行为方式与边界。一方面，应推进综合施策，提升工作水平。在基层，各部
门协作联动首先须由基层党委牵头负责，打通人民法庭和其他基层治理主体配合渠道，对于信访
办、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等主体已有的职能安排进行彼此协调的合理配置，制定年度联动工
作协调策略并不定期监督巡查，以确保治理主体积极适当履职，促进多元基层治理机制实质化推
进。其次，由于各地区具有个别化特征与个性化治理目标，如边疆地区更注重社会治安、少数民
族聚居地区更注重民族团结等，制度运行策略的确定应当因地制宜，体现本土特色，并在一定期
限内具备实现可能性，激发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与治理热情，使其在协同工作中随时调整优化各
自的配合路径与职能边界。

另一方面，应细化工作流程，重构考核机制。在推进多元解纷的过程中，人民法庭从自身的
需求出发，以基层社区为载体、党委、政府为主导、多个部门协同参与，促使基层治理科学、精
确、高效。事实上，基层治理工作中不少推诿扯皮除因为“要干的事多”，更因为“不知道该谁
干”。推出工作清单，使得各主体能为与不能为、应为与不应为事项具体化为各主体权责一致、
责能一致的可行之策。此外，化解多元主体的制度打架问题需要主管部门更新评价体系，打破割
裂分立的内部考核方式，使各主体共享基层治理成果。

（二）完善自身治理参与机制建设
人民法庭作为司法体系中的最基层单位，处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司法公正的第一线，参与

基层治理是现实需求的指引，也是履行职能的呼唤。其责任界定需兼顾司法属性与治理功能，既
要避免陷入“行政化陷阱”，也要防止成为脱离乡村实际的“司法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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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应积极发挥职能，被动转向主动。一是要立足审判主责主业，通过专业化裁判统一
法律适用标准，以司法的专业性、权威性消解多元调解的随意性、不确定性。二是如前所述，依
托党委领导下的多元解纷网络，推动人民法庭与综治中心、司法所、村委会等主体形成治理合力。
三是要拓展服务型司法触角，借鉴“马锡五审判方式”，通过巡回审判、法治宣传等延伸服务职
能。

另一方面，应厘清权力边界，完善协同机制。虽然司法与行政资源的动态对接是基层治理有
序的应有之义，但司法权既不能完全与行政权力合流，以免司法权实质性扩张发生功能异化，一
定程度上侵占行政权及乡村自治权[20]；也不能完全与行政权力泾渭分明，否则将在实际工作推进
中备受阻碍。行政权力的行使与功能发挥相关内容已在上文进行详细阐述，人民法庭亦应当通过
地方立法或规范性文件明确其职责范围，禁止其承担非司法性行政任务。如内蒙古赤峰市《关于
打造特色人民法庭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法庭不得参与征地拆迁、信访维稳等行政性工作，确保司
法与行政各司其职。

此外，人民法庭应当延伸其履职范围，串联预防、调解与诉讼三阶段。一是要做好风险预警
与普法教育的前端预防工作。随着乡村社会治理进入“快车道”，乡村治理需借助网格员、新乡
贤等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将矛盾与纠纷扼杀在摇篮里，同时为乡村良法善治打下思想基础。二
要在调解阶段完善多元解纷的制度体系。人民法庭应在多元调解中承担主要角色，提前介入矛盾
纠纷，尽量避免调解后当事人对过程不满意、对结果不配合，致使纠纷进一步流向司法领域。三
是发挥好后端诉讼中示范裁判的引导作用，通过个案的裁判合法、合理、合情，从“根”上解决
矛盾，避免后期演变为当事人之间长期对立。

（三）强化人民法庭自身能力构建

一是明晰角色定位，强化权威塑造。权威涵盖了对权力的强制性服从与对威信的价值性认同，
后者构筑着权力的正当性基础[21]。人民法庭首先应提升审判工作质效，融通国家法律、地方人情
和当事人主张，追求实质化解而非“压下”矛盾。从为枫桥式样基层治理贡献司法智慧看，办理
当地高发的婚姻家事案件要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当地良善风俗的形成；应当抽象
当地民间借贷、交易纠纷等案件的共性，抓住矛盾发生与激化的节点，精准施策。当前研究普遍
认为完全的“熟人社会”在乡村场域已然崩解[22-24]，但经实地调查，部分人民法庭受理的高发案
由仍存在明显的熟人特征，此类案件在乡村地区仍需重点攻克。另外，人民法庭要明确自身司法
机关和政治机关的双重定位，既要厉行法治，成为国家法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化身，也要为化解基
层纠纷作出贡献，促进大众化与专业化的统一。此外，尤其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等地区的法庭应
更具备担当精神，基于自身的特殊地理环境与社会背景，为维护边疆地区安全稳定和民族团结的
理论与实践贡献区域智慧。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激活内生动力。一方面，促进人民法庭工作人员融入本土生活实践。加
强与当地居民的交流联系，实现国家政策与社会良善风俗的潜移默化，在交往中发现矛盾和纠纷
的苗头。为增强本土群众工作能力，可呼吁当地大学生加入乡村司法事业。面对本土风俗、乡土
关系、群众基础、语言交流四大困局，其因土生土长而深刻了解本土需求与乡土特色，有助于把
基层治理写在故乡大地上。另一方面，应将委培等人才培养方式作为系统性工作予以统筹落实。
此外，人民法庭应积极利用新兴科技工具以破解繁杂流程、提升工作效能，在便民利民的同时，
将办案人员从重复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服务纠纷化解大局。

四、结语
如前文所述，枫桥式人民法庭要发挥助推基层治理的目标，需以自身情况为起点谋求创新，

探索个别化本土化特色化治理路径。位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庭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实现治理目
标方面需应对更多挑战，但其往往具有独特的枫桥资源。如从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挖掘至今
仍有生命力的、能够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精华助力调解，通过少数
民族语言史诗改编传唱和其他多种形式，让调解不再死板，完成从消极履行审判职能到积极介入
调解化解，从一般调解化解到创新工作路径。

人民法庭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兼具司法实践性与理论性的命题[25]。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
源》的自序标题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这也是中国司法走过了初创、挫折、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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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如今进入新时期要回答的问题。当我们面对当今中国乡村的问题时，必然要坚持党的领导，将
枫桥之精神贯彻与人民法庭的筋骨中，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投以更务实、更细致的关切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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